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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2016年3月31日提交的光啟科學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「本公司」）及其
附屬公司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業績公佈而發出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以下簡稱「董事會」）決定在該業績公佈第28頁的「遵守董事進行證
券交易之標準守則」部份加入以下段落：

“2015年8月25日，劉軍博士購入了本公司50,000股普通股，但未有以書面形式通知
董事會主席。因此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，劉軍博士未有遵循上市規則附
錄十的A.3(a)(ii)和B.8的有關規定。

針對上市規則附錄十「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」，本公司已對每
位董事提供了進一步的培訓。”

除以上披露的內容以外，該業績公佈的其他內容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光啟科學有限公司
主席兼執行董事
劉若鵬博士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四月六日

於本公布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劉若鵬博士、欒琳博士、張洋洋博士及
高振順先生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劉軍博士、黃繼傑博士及宗楠女士。


